附件2.

第五届“一带一路”经济与环境合作论坛

分会场申办说明

为规范论坛分会场申办与组织管理，保障论坛整体质量与活动实效，现就分会场申办条件、召集人职责及有关要求明确如下：

一、分会场申办基本条件

1.申办单位须为依法登记的企事业单位、科研院所、社会组织、国际机构或环保产业园区，具备相应行业影响力与组织能力。

2.分会场主题须紧扣论坛“丝路协同・绿色共赢”核心宗旨，聚焦绿色低碳、生态环保、国际合作、产业出海等方向。

3.分会场须确保实际参会人数不少于60人，人员结构合理、专业性强、契合论坛定位。

4.分会场议程、嘉宾、内容须经论坛组委会审核通过，纳入论坛统一日程与宣传体系。

5.分会场须服从组委会统一管理，遵守论坛时间、场地、安全、宣传等各项规定。

二、分会场召集人设置

1.每个分会场可设召集人1–3名；设立2名及以上召集人时，须来自不同单位。

2.召集人应在相关领域具有较高专业影响力、行业资源或国际合作经验，能够统筹分会场策划、组织与实施。

3.分会场正式设立后，召集人将获颁中华环保联合会“一带一路”生态产业合作工作委员会委员证书。

三、分会场召集人主要职责

1.负责分会场整体策划，拟定议题、议程、流程及报告嘉宾安排。

2.负责邀请、确定分会场召集人及主旨报告人、专题分享嘉宾，并提前报组委会备案。

3.负责分会场参会人员组织与推广动员，确保参会规模与质量，到场人数不低于60人。

4.指定专人作为分会场固定联系人，与组委会保持日常沟通，及时报送筹备进展。

5.统筹分会场现场组织、嘉宾接待、秩序维护、流程执行等工作。

6.确保分会场内容合规、导向正确，不涉及违规宣传及与论坛无关的内容。

7.全程参与论坛相关活动，配合组委会完成资料汇总、宣传报道、成果总结等工作。

四、会场管理与保障

1.分会场纳入论坛统一管理，共享论坛品牌、宣传、嘉宾资源及官方背书。

2.若分会场组织不力、参会人数未达到最低要求或内容不符合论坛定位，组委会有权对分会场进行调整、合并或取消。

3.分会场未经组委会同意，不得擅自变更主题、时间、形式或对外以论坛名义开展商业活动。
